
安徽工程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课程设计工

作规定 

 

课程设计是学生针对某一课程运用所学课程的知识与

理论，研究、解决具有一定综合性问题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

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课程设计教学工作，提高课程设计

质量，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学院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在编制学期教学执行

计划时确定课程设计教学时间，各学院须按时实施，并于课

程设计前，做好各项安排工作，教务处将会同各学院做好课

程设计教学质量的管理和检查工作，保证课程设计教学质量。 

第二条  所有课程设计的组织管理由各学院具体实施，

教学院长对本单位课程设计的管理工作负责。 

各教研室要根据培养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教学的基本

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制定课程设计大纲，审定指导教师下

达的课程设计任务书，并督促落实。教研室主任负责对课程

设计题目、指导书和对学生考核方式的审定。 

第三条  课程设计指导教师由教研室确定。一般应由中

级职称以上或硕士学位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的职责是：根

据课程设计大纲的要求，选择设计题目；下达课程设计任务

书，在课程设计开始前布置给学生；做好课程设计准备工作；

全面关心指导学生，指导时间 10-12 小时/周。坚持教书育



人，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保证课程设计质量；评定学生课

程设计成绩。 

第四条  课程设计选题应满足教学大纲要求。课题难度

应适当，使学生经过努力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同时，应让

学生有发挥能力的余地。 

第五条  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达到以下能力训练： 

1.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 

2.使用设计手册、技术规范的能力； 

3.查阅中外文献的能力； 

4.制定设计方案的能力； 

5.计算机应用的能力； 

6.设计计算和绘图的能力； 

7.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能力； 

8.语言文字表达的能力。 

第六条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校内独立完成课程设计。

不得互相抄袭，一经发现确认抄袭者，其课程设计成绩一律

作零分处理。 

课程设计期间学生病事假请假手续与课堂教学请假手

续相同。旷课、病事假累计达课程设计总时间三分之一（含

三分之一）以上者，以不及格处理。 

课程设计结束时学生应向指导教师提交《课程设计说明

书》。课程设计统一使用学校印制的课程设计封面及课程设



计袋。课程设计袋按要求认真填写，字体要工整，卷面要整

洁，手写一律用碳素墨水书写。 

课程设计除课程设计袋的其它资料鼓励学生用计算机

打印。 

课程设计按统一顺序装订： 

（1） 封面 

（2） 前言 

（3） 目录 

（4） 课程设计任务书（须有指导教师签名及日期） 

（5） 正文（分章、层次等，每一章从新的一页开始） 

（6） 小结 

（7） 参考文献 

（8） 课程设计图纸 

装订好后放入填写好的资料袋内由各教学单位存档。相

关要求可酌情参照《安徽工程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

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课程设计的成绩评定按《安徽工程大学全日制

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安徽工程科技

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课程设计工作暂行规定》（院教字〔2007〕

109 号）同时废止。 

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